本所研支單位例會-討論協助派遣人力勞資爭議處理後續事宜會議紀錄
一、時間：105年1月25日（星期一）下午13時30分
二、地點：本所060館703會議室
三、主席：李主任秘書海光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邱永霖
四、出席人員：綜合計畫組耿副研究員兼副組長台成、人事室孫主任承錦、吳科長美錡、秘書室莊主任光彩、主計室劉主任淑貞、蕭科長宇君、政風室秘書石新添

五、決議事項：

(一)請人事室通知派遣人力確認勞健保投保及退休金情形。

(二)為處理後續派遣人力與瑞鎰公司相關爭議事宜，請人事室通知各單位推派專業支援派遣人力(以下簡稱派遣人力)同仁代表1人。

(三)請法規事務室儘速確認本所有無提告瑞鎰公司之必要，並確認三方法律關係。

(四)請法規事務室儘速請律師事務所擬具法律意見書，確認派遣人力與瑞鎰公司之契約關係。

(五)請法規事務室儘速研擬三方合意切結書，未來如聯繫瑞鎰公司時，可要求其簽署同意本所可直接支付派遣人力105年1月1日至21日之工資。

六、散會：下午14時20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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